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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23 年 4 月 3 日

討論文件  

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

提高處置股權權益的本地收益的稅務明確性

目的

財政司司長於 202 3 -2 4 年度財政預算案宣 布政府將提出優化建

議 ， 就關 於處 置股 權 權益 的本 地收 益 是否 需要 課稅 提 供更 明確 的指

引。本文件載列擬議稅務明確性優化計劃的特點。  

背景

2 .  香港實行簡單而具競爭力的稅制，而且不徵收資本增值稅。由於

企業在擴展或重組業務時通常涉及取得或處置股權權益，政府建議推

行 “ 稅 務 明 確 性 優 化 計 劃 ” ， 處 置 股 權 權 益 的 本 地 收 益 (“ 有 關 收

益” )如符合指明準則，可提高其無須課稅的明確性。提高稅務明確

性有助企業減少稅務風險、降低合規成本，及加快釐定稅項，進一步

加強香港作爲一流的國際投資及營商中心的吸引力。  

現行安排

3 .  現時，根據《税務條例》 (第 1 12 章 )，有關收益如屬資本性質，

便無須課繳利得稅。在審核有關收益的性質時，稅務局採用“營業標

記 ” 的做 法 ， 考慮 個 案的 相關 事實 和 情況 ，例 如進 行 同類 交易 的頻

率、持有期、持股比例、購入或出售股權權益的理由等。如果有關收

益 在 經過 “營 業標 記 ”分 析後 被判 斷 為資 本性 質， 便 無須 課繳 利得

稅；如有關收益被判斷為收入性質，則須課繳利得稅。同樣地，處置

股權權益的本地虧損如屬資本性質，便不可作稅務扣除；但若該本地

虧損屬於收入性質，則可作稅務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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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明確性優化計劃擬議特點  

4 .  為及早提高稅務明確性，我們建議就稅務明確性優化計劃引入一

套清晰客觀的資格準則。根據該計劃，符合所有指明準則的有關收益

會視為無須課稅的收益，無須經過“營業標記”分析。對於未能符合

所有準則的有關收益，稅務局會沿用現行做法，即根據“營業標記”

審核有關收益。換言之，稅務明確性優化計劃為納稅人提供一個替代

方案。  

( A )  資格準則  

合資格投資者實體  

5 .  有關收益由投資者實體在處置其持有的獲投資實體的股權權益時

所得。根據該計劃，我們建議合資格投資者實體涵蓋法人（不包括自

然人）及擬備獨立財務帳目的安排，例如合夥及信託。換言之，計劃

的合資格投資者實體不必是公司。此外，我們不建議就投資者實體的

所在地作出規定，以容許更多用於投資控股的企業可受惠於稅務明確

性優化計劃。  

合資格收入  

6 .  為加強香港作爲一流投資及營商中心的吸引力，我們建議，稅務

明確性優化計劃適用於處置不同 形式的股權權益 1（例如普通股、優

先股 2和合夥權益）所帶來的本地收益，若干涉及獲投資實體的 豁除

權益則除外 (見下文第 10 至 15 段 )。獲投資實體不限於公司，可以是

上市或非上市實體，及在香港境内或境外註冊或成立。  

基本條件  

7 .  我們建議在計劃下就股權權益的持有時間和持有比例訂明標準，

讓符合標準的有關收益可無須課稅。該兩項因素對決定有關收益是否

屬資本性質十分關鍵。具體而言，我們建議設置基本條件，規定投資

                                                 

1  股權權益是指該權益附有與該實體的利潤、資本或儲備有關的權利，而根據適用的

會計原則，該權益以股權入帳。  

2 根據適用的會計原則，某些優先股被視為財務負債，故不屬優化計劃的適用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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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實體必須在處置有關權益當日的前一天，連續至少 24 個月持有獲

投資實體至少 15 %的股權權益。  

 

( B )  豁除  

8 .  稅務明確性優化計劃的設計需具競爭力，但若有關收益通常不會

被視爲資本性質，或濫用風險相對較高的情況，我們建議相關投資者

實體或權益應豁除於計劃之外。有關收益如涉及豁除投資者實體或權

益，稅務局將一如現時安排，使用“營業標記”方法分析該收益的性

質。  

豁除投資者實體  

9 .  保險企業的重要一環，是把資金用作投資，以賺取利息、股息或

銷售利潤等形式的回報，而這些回報均構成其業務利潤的一部分。因

此，根據現行的營業標記做法，保險企業在處置股權權益 (不論其股

權權益持有期和持股比例為何 )方面的收益，一般不會 被視為屬資本

性質，故需要課稅。我們因此建議，保險企業不能成為稅務明確性優

化計劃適用的合資格投資者實體。  

豁除權益  

1 0 .  從事不動產炒賣活動的企業或可利用該計劃，通過處置與物業有

關的業務逃稅。如涉及到與非本地物業有關的業務，其他稅務管轄區

亦可能審視香港是否有意促成該避稅行爲。我們已進行風險評估，以

決定涉及與物業有關業務的獲投資實體的股權權益是否應納入計劃範

圍或予以豁除。  

1 1 .  如獲投資實體是與物業有關的公司，我們不建議豁除該類獲投資

實體的上市股權權益於計劃之外。這是因為這些公司的投資者實體較

難符合持有至少 15 %股權權益的條件，因此投資者實體濫用計劃的風

險相對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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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  另一方面，由於濫用計劃的風險較高，我們建議豁除從事以下與

物業有關業務 (不論有關物業是位於香港境內或境外 )的獲投資實體的

非上市股權權益：  

 ( a )  物業交易；  

 ( b )  物業發展 (符合下文第 1 3 段所述的例外情況者除外 )；或  

 ( c )  持有物業 (根據下文第 1 4 段所闡釋的訂明門檻持有 )。  

從事物業發展的獲投資實體  

1 3 .  雖然我們建議把從事物業發展的獲投資實體的非上市股權權益豁

除 於 稅務 明確 性優 化 計劃 的涵 蓋範 圍 ，但 在評 估所 涉 及的 濫用 風險

後，我們建議就有關豁除訂定例外情況 (即優化計劃仍會涵蓋有關收

益 )，前提是必須符合以下兩項條件：  

 ( a )  已發展的不動產是獲投資實體用來經營本身業務，以獲取營

業收入。該等業務包括出租不動產的業務；以及  

 ( b )  獲投資實體在處置股權權益前 60 個月內沒有進行任何物業

發展活動。  

持有物業的獲投資實體  

1 4 .  為明確哪些獲投資實體會被視為持有物業，我們建議就此訂定門

檻。具體而言，只有所持有不動產的價值超過其總資產 5 0 %的獲投資

實體，其非上市股權權益會被豁除於計劃之外。換言之，如獲投資實

體所持有不動產的價值不超過 5 0 %的訂明門檻，處置該獲投資實體的

股權權益所得的有關收益將仍然符合優化計劃的資格。我們在把門檻

定為 5 0%時，參考 了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 《收入及資本税收協定範

本》 (M od e l  T ax  Co n ven t i on  o n  In com e and  on  C ap i t a l )第 13 ( 4 )條所依

據 的 持有 物業 水平 ， 該條 文按 此水 平 界定 某公 司是 否 持有 “很 多物

業”，以及轉讓其持有的股份或相當於股份的權益是否屬轉讓相關物

業的情況。  

1 5 .  現行的稅務原則是營業收入須課稅。由於優化計劃不應影響該原

則，我們亦建議豁除過往根據“營業標記”分析已就稅務目的被視作

投資者實體營業存貨的股權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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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  計劃的其他特點  

行政程序  

1 6 .  如投資者實體在處置股權權益的評稅基期相應課稅年度的利得稅

報稅表提供所需資料，稅務明確性優化計劃便可適用。  

計劃有效期  

1 7 .  為有助達致該計劃提供稅務明確性的目標，我們不建議為計劃指

定屆滿日期。  

出售虧損  

1 8 .  現行的稅務規則下，處置股權權益所招致的本地虧損將根據“營

業標記”分析判斷其性質。該計劃不會影響這項現行規則。  

 

未來路向  

1 9 .  為實施稅務明確性優化計劃，我們須修訂《稅務條例》，以訂明

相關規定。我們於 2 02 3 年 3 月中至 5 月中就擬議優化計劃徵詢業界意

見。視乎諮詢期內收集所得的意見，我們計劃於 20 23 年下半年向立

法會提交修訂條例草案，以便優化計劃可於 2 024 年 1 月 1 日開始生

效。  

 

徵詢意見  

2 0 .  請委員就上文第 4 至 18 段建議的有關稅務明確性優化計劃的特

點提供意見。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庫務科  

2 0 23 年 3 月  




